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1.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6年 3月 21日 星期六
电子信箱：fzxwb@jcrb.com

编辑/何南宁 校对/台霙霏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今年 3 月，我和重庆市消费者权
益 保 护 委 员 会（下称“ 重庆市消委
会”）工作人员、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检察院（下称“秀山县检察院”）干
警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同来到
秀山县某小学食堂回访。

事情还要从 2024 年 6 月说起。我
院在指导秀山县检察院办理何某伪
造国家机关证件案时，一个细节引起
了 我 的 注 意 ：何 某 在 2022 年 2 月 至
2023 年 12 月，通过秀山县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下称“某农业公司”）和
重庆市某商贸有限公司（下称“某商
贸公司”）为秀山县某小学食堂供应
白条鲜货畜禽。为牟取利益，何某在
农贸市场购买冻货，运到卫生条件不
达标的作坊解冻、储存，用 PS 技术变
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伪造合格假
象。两家公司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
导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畜禽产品流
入校园，累计销售金额达 54万余元。

发现这一线索后，按照相关协作
机制，秀山县检察院将线索移送至重
庆市消委会。经核查，重庆市消委会
拟对该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商请我
院支持起诉。

受案后，第一个难题立刻摆在我
们面前：学生的食品安全由谁负责？
2024 年 6 月下旬，我和两级检察院的
未检干警以及重庆市消委会工作人
员在学校、公司、监管部门之间来回
奔波，调取证据、询问证人，反复梳理
其中的关键节点。

我们查阅法律法规，多次咨询专
家，最终形成共识：学生在校就餐支
付餐费，与学校形成事实消费关系，应
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何某使
用冷链运输、卫生条件等均不达标的
运输工具运输冷冻食品，在卫生不达
标的场所解冻贮存食品等行为，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两家公司未履行进
货查验义务，导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产品供应给食堂，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明确责任后，第二个难题接踵而
至：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消费者
可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但渝东南地
区从未有过涉未成年人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先例，能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为此，2024 年 7 月初，我院牵头
组织重庆市消委会 、秀山县市场监
管局等单位，围绕消费民事公益诉
讼司法实践中诉讼请求确定 、惩罚
性赔偿适用等相关疑难问题展开研
讨。经过商讨，我院认为，在法律规定
范围内提起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请
求，既能补偿损失方，还能充分形成
威慑，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校园食品
安全问题。据此，我院就适用惩罚性
赔偿条款及赔偿基数的认定、各违法
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方式等问题提出
法律咨询意见。

2024 年 8 月，重庆市消委会依法
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
某农业公司、某商贸公司、何某连带支
付惩罚性赔偿金共计 162万余元。2024
年 11月、2025年 2月，市第四中级法院
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我院派员参

加庭审，并提交了支持起诉意见书。
2025 年 4 月 2 日，法院一审判决

支持重庆市消委会的诉讼请求。某农
业公司、某商贸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
上诉。2025 年 8 月，法院作出二审裁
定，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仅如此，判决明确赔偿金付至
消委会指定账户，专项用于该校师生
身心健康公益性支出。截至目前，已
有 54 万余元执行到位，后续执行工
作仍在稳步推进中。

案件虽判，真正的守护才刚刚开
始。2025 年下半年，我院指导秀山县
检察院针对监管漏洞，向相关部门和
学校制发检察建议和风险提示函，实
行“点对点”督促整改、“回头看”跟进
落实。在我院的推动下，相关行政机关
制定《秀山县校园食品安全三年攻坚
行动方案》，从源头采购到加工流程，
从进货查验到日常监管，构建起全链
条、全方位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为孩子们的餐桌加上了“安全锁”。

（本报全媒体记者张博 通讯员
张雷整理）

开创办案先例守护校园餐桌安全
□讲述人：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罗敏

不到一年时间，他接手多家濒临
倒闭的健身机构，大肆促销会员卡和
私教课，再堂而皇之地卷款跑路……
经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
前，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陶
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该案揭开了“职业闭店人”诈骗的
真面目。案件办结后，检察机关针对

“职业闭店人”等经营乱象开展研讨，
综合履职探索破局方案。

健身机构店长做起了“无本
万利”的买卖

从 2013 年起，陶某先后入职多家
健身机构做销售或者店长，积累了从
业经验。2023 年 10 月，他声称自己资
金雄厚，经朋友介绍，先后与 A、B 两家
健身机构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 在 前 老 板 将 员 工 工 资、房 租 、水 电
费、物业费结清后，以 0 元价格收购两
家健身机构的全部股份，并承诺承担
会员未销课时。

然而，接手健身机构后，陶某却拖
着不去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一
边拖欠物业房租及水电费用，一边向
销售人员许诺高额提成，与会员签订
会籍合同，推销售卖长期会员卡及收
取大量私教课时费。因拖欠房租，A 机
构于 2023 年 12 月关停，B 机构前老板
见陶某一直逃避责任，也于同月把机
构另行转给他人。

两家机构结束经营、尚未结清欠
款，陶某又如法炮制，与 C 健身机构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次，他将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两个从未到过上
海的外地人，然后以同样方式收取大
量会员费，直到 2024 年 5 月底被物业
驱离，C 健身机构彻底关门。

一个月后，他故伎重施，又接手了
D 健身机构。2024 年 9 月初，该机构也
被关停。案发时，陶某刚刚又收购了
一家新的健身机构，只是尚未来得及
经营就被警方抓获……

原来，2024 年 8 月，上海市公安局
在 线 索 摸 排 中 发 现 了 陶 某 的 反 常 行
为 。 警 方 研 判 后 觉 得 陶 某 有 诈 骗 嫌
疑 ，于 是 迅 速 立 案 侦 查 ，将 其 抓 捕 归
案。陶某到案后，对主要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陶某供述：“我从事健身培训
行业多年，清楚健身机构很容易经营
不下去，我给他们好处费让他们做法
定代表人，就是为了逃避机构关停后
被会员、房东及物业公司起诉的民事
诉讼风险。”

经查，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9 月，
陶某在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数次
受让多家健身机构，通过大肆推销健
身服务产品，与会员签订会籍合同，骗
取会员费共计 75万余元。

打造证据链条证明犯罪故意

2024 年 10 月，上海市检察院第二
分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陶某批准逮
捕。对这起新类型犯罪案件，在侦查
阶段，该院依法介入，针对案件定性、
取证方向、证据标准等提出引导侦查
意见。

讯 问 中 ，陶 某 反 复 辩 解 自 己 只
是“ 经 营 不 善 ”，没 有 诈 骗 故 意 。 但
当 检 察 官 提 出 ，若 是 诚 意 经 营 ，为 何
总 在 前 机 构 拖 欠 物 业 费 、未 结 清 会
员 课 时 费 和 员 工 工 资 的 情 况 下 ，不
断 接 手 新 的 濒 临 关 闭 机 构 时 ，陶 某
无 言 以 对 。 案 涉 健 身 机 构 的 物 业 管
理 单 位 的 证 言 也 表 明 ，公 司 多 次 催
交 租 金 和 水 电 费 时 ，陶 某 总 是 恶 意
拖 延 拒 绝 。 各 类 证 据 也 表 明 ，陶 某
不 仅 无 经 营 机 构 、履 行 合 同 义 务 的
经 济 能 力 ，而 且 将 收 来 的 巨 额 费 用
大部分用于个人挥霍。

为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构建完整
证据链条，检察官逐笔比对梳理涉案

资金，以此固定犯罪金额。随着补充
侦查的不断推进，检察官理清了像陶
某这样的“职业闭店人”的敛财套路：
在明知没有经营能力的情况下，专门
物色经营不善的健身机构，雇用他人
担任法定代表人，自己躲在幕后规避
闭店产生的法律责任，赚一笔快钱就
跑路。

侦查终结后，2025 年 1 月，上海市
检察院第二分院指定虹口区检察院审
查起诉。检察官依托虹口区检察院信
息技术创新实验室，借助大数据进一
步优化证据材料。经全面审查，检察
官认为，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
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的
方法，骗取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
犯刑法，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2025 年 7 月，虹口区检察院依法对
陶某提起公诉。今年 1 月 29 日，法院
审理案件后，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
作出以上判决。

综合履职推动行业治理

办案的同时，检察机关更加关注
“职业闭店人”等经营乱象的风险防范
和行业治理。

在该案批捕阶段，上海市检察院
第二分院邀请市公检法机关、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部门召开“职业闭店人”等
黑灰产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厘清“职
业闭店人”等现象所涉及刑事、民事、
行政责任的界限，围绕刑事打击与行
政监管、行业治理与工作机制等问题
开展研讨，探索“四大检察”综合履职，
协同多部门共同整治“职业闭店人”乱
象的可行途径。

与 此 同 时 ，2024 年 开 始 ，虹 口 区
检 察 院 已 经 关 注 到 辖 区 体 育 健 身 行
业 预 付 式 消 费 无 序 经 营 对 消 费 者 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现象，并针对性开
展行政公益诉讼监督，督促监管部门
将经营者纳入协同监管服务平台，采
取 公 证 提 存 方 式 进 行 预 收 资 金 管
理。2025 年 12 月 5 日，虹口区检察院
与该区体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
研 判 ，会 签《关 于 加 强 虹 口 区 体 育 健
身 行 业 预 付 式 消 费 经 营 活 动 风 险 防
控 工 作 的 协 作 意 见》，共 同 完 善 预 付
式消费风险防控机制，建立监管信息
联络互通、消费风险联合化解的协同
共治体系。

此外，虹口区检察院正在谋划依
托府检联动、检校合作，联合上海市大
数据中心、复旦大学，利用市场、税务、
金融等公共数据共同开发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及时筛查可疑线索并移送
监管部门，在相关企业变更、撤销登记
过程中予以重点关注，预防此类问题
滋生。

短时间接手多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机构，收取会员费后卷款跑路

“职业闭店人”敛财套路深
□本报通讯员 王晓阳

“月子中心等母婴护理机构从业
人员的健康证全部上墙公示，所有违
规诊疗活动全部停止。”今年 3 月，时
隔一年，我们再次来到辖区部分月子
中心回访，发现之前的问题已经得到
有效整改。

2025 年 3 月，一条“益心为公”志
愿者提供的线索，引起了我们的注
意——“有家月子中心用仪器给产妇
做盆底肌修复，有产妇做完项目后感
觉身体不适。”

月子中心、专业仪器、治疗服务，
这几个关键词撞在一起，职业敏感让
我瞬间警觉，这不是个案，背后很可
能藏着全市母婴护理行业的隐患。

我们运用“月子中心违规开展经
营活动监督模型”，将辖区已注册成立
的月子中心等母婴护理机构信息与已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已在卫
健局备案的月子中心信息进行比对，
筛选出无诊疗资质而从事诊疗活动的
月子中心数据，锁定了 6家疑似存在问
题的机构。

经现场调查核实，更多令人忧心
的问题浮出水面：部分月子中心卫生
消毒不规范，公用物品有发霉迹象；
健康管理缺位，从业人员不具备有效
健康证明；传染病防控主体责任未落
实，未明确专人负责传染病登记、上
报及处置，未建立传染病防控应急预
案。我院还了解到，已有产妇出现组
织损伤、炎症感染，妈妈和宝宝的健

康都受到了威胁。
为了精准界定行为性质，我仔细

查阅《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
（2023 年版）》《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诊断及康复治疗专家共识（2024）》，明
确“盆底肌电刺激治疗”属于法定医疗
项目，只能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依
法 开 展 。掌 握 确 凿 依 据 后 ，我 院 于
2025年 5月向有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
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2025 年 7 月，该行政机关回复，
认可我院对卫生消毒、健康管理的整
改要求，却认定月子中心的盆底肌修
复服务不属于诊疗活动。

难道是我院的认定出现了偏差？为
了厘清争议，我院先后两次组织三甲医
院医学专家、消协专家志愿者召开咨询
会。专家们一致认为，盆底肌修复属于
诊疗活动，无资质开展极易引发交叉感
染，直接侵害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专家们还特别提及，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已经明确，从事诊疗活动的月子
会所应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范围。

我院立即将权威专家的意见反
馈给行政机关，可后续跟进监督中，
整改工作依旧推进缓慢。

2025 年 9 月，我院依法将案件移
送晴隆县检察院（集中管辖院）审查
起诉，由晴隆县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以“诉”的刚性推动问题
彻底解决。

晴隆县检察院起诉后，该行政机

关迅速行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打响
母婴护理机构专项清理整治战：制定
母婴护理机构服务项目负面清单，将

“盆底肌修复”明确列为母婴护理机构
禁止开展的服务项目，并向社会公示，
与 11家机构签订合规经营承诺书；约
谈整改 15名无证从业人员，依法没收
3 台违规医疗器械。我院全程跟进监
督整改成效，邀请专家开展评估验收，
确认所有问题整改到位。2025年 11月
5日，晴隆县法院依法裁定终结诉讼。

案件办结，我们却没有止步。我院
将案件办理情况上报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检察院，州检察院随即联合州
消费者协会，启动全州母婴护理机构违
规经营专项监督。这场守护行动从一地
拓展至全州：向有关行政机关移送线索
3件，立案办理公益诉讼2件；督促行政
机关对全州 24家母婴护理机构实现全
覆盖检查，排查整改问题 21个，下达整
改通知书3份，责令12家机构停止违规
诊疗项目；推动行政机关与24家机构全
部签订合规经营承诺书，建立消费者投
诉快速响应机制，为所有受损消费者建
立健康档案、提供免费诊疗，全州母婴
消费投诉量下降92%。

如今再去机构回访，不少母婴护
理负责人感慨：“以前行业没规矩、心
里没底，现在有了清晰的标准，知道
该怎么规范经营，反而踏实了。”

（本报全媒体记者丁艳红 通讯
员邓道迪整理）

月子中心纠偏记
□讲述人：贵州省兴义市检察院检察官 李晓寅

●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办案札记

◆接手健身机构后，陶某
却拖着不去办理法定代表人变
更手续，一边拖欠物业房租及
水电费用，一边向销售人员许
诺高额提成，与会员签订会籍
合同，推销售卖长期会员卡及
收取大量私教课时费。

◆“职业闭店人”的敛财
套路：在明知没有经营能力的
情况下，专门物色经营不善的
健身机构，雇用他人担任法定
代表人，自己躲在幕后规避闭
店产生的法律责任，赚一笔快
钱就跑路。

●

2026 年 3 月，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与秀山县检察院、秀山县市场监管局
来到某小学食堂回访。 本报通讯员张雷摄

新华社北京3月 20日电 2026 年
3 月 20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 审 公 开 宣 判 山 西 省 政 协 原 党 组 书
记、主席吴存荣受贿案，对被告人吴存
荣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
追缴在案的吴存荣受贿所得及孳息依
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06 年至 2024 年，被
告人吴存荣利用担任安徽省合肥市委
副书记、市长，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
委书记，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重庆
市委常委、副市长，重庆市委副书记，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山西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等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规划审批、土
地性质变更、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27亿余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吴存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吴
存荣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依法
惩 处 。 鉴 于 其 受 贿 犯 罪 中 有 未 遂 情
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
案 机 关 尚 未 掌 握 的 绝 大 部 分 受 贿 事

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
物及孳息绝大部分已追缴到案，具有
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
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
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被告人吴存荣及其辩护人进行
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
分发表了意见，吴存荣进行了最后陈
述 ， 并 当 庭 表 示 认 罪 悔 罪 。 人 大 代
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 30 余人旁听
了庭审。

非法收受财物1.27亿 被判无期
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吴存荣受贿案一审宣判


